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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文件 

中煤运销信息〔2010〕3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运销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的约束性指

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2010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对煤炭行业统计工作的有关要求，确保煤炭

实、有效，现就进一步做好2010年煤炭运销统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具体要求： 

1、各省（市、自治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按照报表要求口径准确填写上报数

区）的各项数据涵盖全面完整，做到不遗漏、不重复； 

2、各数据上报单位要严格按照煤炭运销统计报表的要求和格式，准确填报表中各

数据要进行核实，力求数据客观真实； 

3、部分存在异地开矿的煤炭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目的和要求，此类煤炭企

要求积极向当地煤炭管理部门报送，非本省的煤炭资源不得计入本企业的统计数据内

4、各数据上报单位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重新核实2010年上半年煤炭运销统计

件）。 

二、报送方法： 

1、各单位将核实后的上半年统计报表于2010年10月20日前报送我会，原国有重

管理部门同时报送我会。 

2、报表的报送方法可采取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报送。 

三、联系人与电话 

联 系 人：仲伟群     

联系电话：010-64216272       传真：010-64463697 

邮箱地址：dd@cctd.com.cn 

附件：核实2010年上半年煤炭运销统计数据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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